	中原大學支付個人款項領款收據
中 華 民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申請單位：心理學系
	計畫編號
	

	
	計畫名稱
	

	
	會計科目(由會計室填寫)
	

	領 款 名 稱
	論文計畫口試審查費—(請寫論文題目)

	金       額
	新台幣
(大寫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所得稅：0
	款付：中原大學心理學系 (Z0000085)

	
	
	二代健保：0
	

	
	
	實付：
	

	具   領   人
	單       位
	職       稱
	姓 名 (正 楷)
	蓋章或簽名
	 身  分  證  字  號

	
	
	
	
	
	

	
	
	
	人事代碼
	
	
	

	戶 籍 地 址

  (含鄰里)
	


經辦人                 說明：1.本收據由具領人親筆填寫並簽名或蓋章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(居留未滿183天)之個人(須附護照影本):
(人事代碼:        )          　 a.薪資所得：當月累計所得大於44,250元扣繳18%所得稅
(電話分機:        )             　          當月累計所得小(等)於44,250元扣繳6%所得稅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.每次給付之演講費、稿費大於$5,000元者,扣繳20%所得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3.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：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兼職所得及非每月給付薪資大(等)於90,501元者,扣繳5%所得稅。
                 4.請注意所得稅及健保補充保費之扣繳。(請查詢會計室網頁→會計規章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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